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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 第 2 學期 進修部暑修注意事項公告 

 

壹、暑修上課時間：請特別注意日間、進修暑修上課日期不同 

一、日間暑修：7/4(五)～7/31(四)，共四週。 

二、進修暑修：7/4(五)～9/4(四)，共九週。 

貳、暑修開課方式： 

一、暑修上網選課前，學生可於調查期間上選課系統填寫開課意願；擬修課人數 10 人(含)

以上課程由系主任安排上課時間及任課教師。 

二、繳費後進修處將視情況分班或合班，同學所選班級或教室可能會有異動，上課前請同

學查詢個人課表。 

三、每一課程選課人數若未達 10 人則取消開課。 

四、未修讀及格之學生得於規定時間內提出「再開課程」申請。 

五、暑修課程學分費依實際上課節數計，學分費依本校當學期核定之標準收費。未依規定

一次繳納所有課程學分費，將於公告未繳費學生名單後強制退選課程。 

參、暑修選課及繳費日程： 

月份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4 月 

     25 26 

27 28 29 30 1 2 3 

        

5 月 
25 26 27 28 29 30 31 

6 月 

1 2 

選課審查 

3 

選課審查 

4 

公告不開班課程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公告不開班課程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7 月 

29 30 1 2 

公告未繳費名單 

3 4 5 

開課調查 4/25~5/2 

上課(日)7/4~7/31 

上網選課 5/28~6/1 

暑修繳費(1) 6/9~6/13 

人工加選、再開課申請 6/19~6/24 

繳費(2)6/27~6/29 

開課調查 4/25~5/2 

選課 

繳費(2) 

人工加選、再開課申請 6/19~6/24 

上課(進)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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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暑修選課及繳費日程：  

開課調查：4/25(五)9：00～5/2(日) 23：00 

上網選課：5/28(三)9：00～6/1(日) 23：00 

選課審查：6/2～6/3 

公告不開班課程(選課審查後)：6/4(三)，同時移除該課程選課名單 

繳費日期：6/9(一)～6/13(五) 

公告不開班課程(繳費後)：6/18(三)，同時移除該課程選課名單 

二、人工加選： 

申請再開課程及繳費：6/19(四)～6/24(二) 

人工加選時間：6/19(四)～6/24(二)  

繳費日期(人工加選及網路選課補繳)：6/27(五)～6/29(日) 

三、公告未繳費學生名單：7/2(三) ，同時強制退選未繳費學生之選課 

肆、繳費： 

一、每一課程選課及繳費人數未達 10 人則取消開課。 

二、繳費時須一次繳納所選課程全部學分費用，無法分次繳費，請同學確定要修之課程才

選課。 

三、應於規定日期內繳納暑修課程學分費（課程學分數依實際上課節數計，學分費依本校當

學期核定之標準收費）。 

四、上網列印學雜費繳費單及繳費方式請依「繳費方式及應注意事項」所述辦理。 

繳費方式有：至彰化銀行各地分行繳費、ATM 轉帳、跨行匯款、超商繳費等。 

五、繳費後退費依本注意事項第伍項第五點辦理。辦理退費請至 e網通確認「學生金融帳

戶」資料是否正確，學校將於八月份啟動退費流程。 

伍、暑修其他規定： 

一、日間部課程 

    原每週上 2 節課→暑修每週上 9 節課 

    原每週上 3 節課→暑修每週上 14 節課(最後一週上 12 節課) 

    原每週上 4 節課→暑修每週上 18 節課，以此類推。 

進修部課程 

原每週上 2 節課→暑修每週上 4 節課 

原每週上 3 節課→暑修每週上 6 節課 

原每週上 4 節課→暑修每週上 8 節課，以此類推。 

二、已繳暑修課程學分費不予退費，但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全額退費。 

    1. 課程經公告取消開課。 

    2. 暑修起始日期前，經同意辦理退選課程。 

    3. 辦理休學或退學。 

三、本公告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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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方式及應注意事項 

學雜費繳費單列印 

1、 學校首頁：點選本校學生／計網中心資訊／學雜費繳費單列印(繳費前)。 

2、 進入彰化銀行學費入口網 

學校類別：點選「大專校院」。 

收款單位：點選「南臺科技大學」。 

學生學號、密碼欄位：輸入學生學號【學生自己的學號】。 

 3、列印繳費單。 

 

繳費方式：為加速學生查詢入帳，建議優先使用 ATM 轉帳 

一、持繳費單至彰化銀行各地分行繳費(當日入帳)。 

二、使用 ATM 轉帳繳學雜費者(當日入帳)，依財政部規定，不受 ATM 三萬元轉帳上限，但

請先確定你的金融卡要有轉帳功能，並參考下列方式辦理： 

(一)請依下列步驟操作： 

(1)插入金融卡，輸入密碼 (2)其他服務 (3)繳費 (4)銀行代號輸入 009  

(5)輸入 14 碼銷帳編號 (6)輸入轉入金額 (7)完成交易， 

請收取交易明細表確認轉帳是否成功，並留存備查。 

(二)繳費單上之「銷帳編號」(共 14 碼，不是學號)為本次繳費每位學生各自擁有之專屬帳

號，請勿借用其他學生之銷帳編號。若輸入其他學生之銷帳編號，是幫其他學生繳費，

而不是你完成繳費，亦不可拿上學期帳號繳交費用。 

(三)轉帳後務必要確認是否轉帳成功。 

※ ATM 轉帳繳費，請按上述「學雜費繳費單列印」步驟操作，才能取得 14 碼銷帳編號

進行繳費，用查詢方式僅有 13 碼無法進行繳費。 

三、跨行匯款繳費者，請至全國各金融機構辦理跨行匯款繳費。 

解款銀行：彰化銀行台南分行 

戶名：南臺科技大學 

帳號：請填入繳費單上銷帳編號 (共 14 碼)。 

四、超商繳費管道：超商繳費須 3 個工作天入帳。使用超商繳費請於繳款截止日前三天完成。 

凡繳費持繳費單至各地 4 大超商繳費，須另付手續費。 

※請盡快繳款，以免因入帳時間而影響自身修課權益，繳費完成後，請依各繳費管道入帳時

程，進入「彰化銀行學費入口網」查詢是否繳費完成，並保留繳費單收據或 ATM 交易明細

表或匯款收據，以便日後查核，並請勿重覆繳款。 


